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说明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

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衡阳美年健康体检中心有限公司 84.00%股权、宁德美年

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81.00%股权、烟台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75.00%股

权、烟台美年福田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49.00%股权、武汉美慈奥亚科技管理

有限公司 52.81%股权、三明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85.00%股权、肥城美年健

康管理有限公司 90.00%股权、德州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84.00%股权、

连江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82.00%股权、沂水美年大健康体检管理有限公司

80.50%股权、山东美铭奥亚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92.35%股权及控股子公司郑州美

健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7.37%少数股权、广州花都区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9.00%少数股权、安徽美欣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42.46%少数股权、淄博美年

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49.00%少数股权、吉林市昌邑区美年大健康科技管理有限

公司 48.05%少数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为本次交易之目的，公司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金证（上

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证评估”）以 2025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

标的资产涉及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相应的评估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公司董事会认真审阅本次评估的

相关资料后，就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一、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公司聘请金证评估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选聘程序合规。金证评估作为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

专业资质和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金证评估及经办资产评估师

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

和预期的利害关系，具有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对标的资产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

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 

评估机构采用了收益法、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进行了评估，根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机构最终确定

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行业规范的要求，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

评估程序，对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

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四、评估定价具有公允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各类资

产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论具有公允性。本次拟交易标的资产以评估值作

为定价的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特此说明。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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